
水污染管制條例的法例規定

三十、 水污染管制條例實施後，政府得以確保人人盡其責任保護香港的環
境。該條例透過牌照制度管制洗濯污水的排放及化糞池系統的使用。

三十一、市民之居所如設有化糞池系統或需要排放洗濯污水，適當的做法是向
環境保護署申領牌照，以及遵守牌照條款，才可避免因污染環境而遭
懲處。但如村屋已接駁往公用污水渠，則無需申領牌照。

三十二、環境保護署會檢查化糞池系統和相關的排水系統，確保市民正確使用
和維修這些設施和定期清除淤泥。倘發現有不善之處，環境保護署會
向有關的戶主發出警告信，要求戶主改善化糞池系統及相關的排水系
統，包括在有需要時設置新的污水處置設施。若有關的戶主未能進行
必要的改善，環境保護署可能採取檢控行動。

三十三、如村屋附近已敷設了公用污水渠，環境保護署可發出通知書，要求有
關的戶主將所有由村屋產生的污水接駁往公用污水渠。如有關戶主不
遵從通知書內的規定，即屬違法。

查詢資料

三十四、查詢詳情和索取水污染管制條例牌照申請表格，請聯絡所屬的環境保
護署地區污染管制辦事處。

九龍／新界東 香港島

地址： 九龍灣臨樂街19號 地址： 魚涌海灣街�o 1號
南豐商業中心5樓 華懋交易廣場2樓

電話： 2755 5518 電話： 2516 1718
傳真： 2756 8588 傳真： 2960 1756

新界西 新界北
地址： 荃灣青山公路455-457號 地址： 沙田沙田鄉事會路138號
華懋荃灣廣場7樓 新城市中央廣場第1座

電話： 2411 9621 11樓1101-1110室
傳真： 2611 9149 電話： 2634 3800

傳真： 2685 1133


